
新竹縣115年度學生勞權教育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辦法 

壹、依據：新竹縣115年度勞權教育校園推動計畫辦理。 

貳、目的 

    為推廣校園勞動教育再向下扎根，規劃以本縣國民中學及高中職學生為對象，辦

理認識勞動權益四格漫畫徵件活動，期藉由競賽式活動設計，鼓勵教師將勞動教

育融入繪畫教學並指導學生參加四格漫畫創作，進而啟發學生對勞動尊嚴及職場

環境之認知與關心，提升未來公民之勞動素養。 

參、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伍、競賽主題：  

  一、以家人或親友勞動經驗或工作樣貌為題，描繪其勞動身影、勞動故事或職業甘 

      苦等。 

  二、以遵守勞動法令、認識相關勞動權益為題，描繪基本勞動權益，如勞工加班雇

主應給加班費、雇主應為員工投勞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拒絕職場過勞、打工

應注意之勞動權益等。 

  三、其他勞動相關主題，例如：性別平等工作、勞動時事及啟發、金融詐騙等。 

陸、參賽資格 

  一、新竹縣公私立高中及國中學生均可參賽。 

  二、作品應以「學校」為單位送件，每人參賽作品以一件為限。 

  三、每校送件數無上限，唯12班以下學校至少送一件，12班以上學校至少兩件。 

  四、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作品，且一稿不得多投，作品之圖文版權由作者自

負，唯需同意無條件授權新竹縣政府教育局，以紙本、電子、光碟版出版發

行，並建置於網頁上，以利學術交流及分享研究成果。 

柒、作品規格：請依下列規格及說明繳交作品，不符規定者，作品將不予列入評審。 

  一、紙張尺寸及材質：限以橫式四開紙張(約52公分*38公分)或四開圖畫紙規格(約

54公分*39公分)作畫，紙張材質不限。  

  二、限以「四格漫畫」樣式呈現，請以十字方式將紙張均分為四格，作圖順序如



下，請依下圖格數順序繪製作品：  

 

 

 

 

     （三）作品須為紙本及平面作品，用色採黑白或彩色皆可，不限媒材類別，但 

           不接受電腦繪圖作品。  

     （四）除圖像外，可加上簡要文字、對白、旁白等。  

     （五）請繳交作品原始手稿，不可繳交作品複本。  

     （六）作品請勿護貝或裱框，禁「立體」黏貼物：作品表面不可有會增加厚度

的裝飾物。 

捌、報名方式 

  一、報名方式：請以「學校」為單位，繳交以下資料： 

項目 備註 

1.原稿作品 請妥善包裝 

2.參賽報名表(如附件1) 請直式黏貼於作品背面右側 

3.參賽作品一覽表(如附件2) 請勿黏貼，隨同作品繳交 

4.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如附件3) 

請直式黏貼於作品背面左側 

5.文件袋(紙箱)封面（如附件4） 請黏貼於包裝作品文件袋(紙箱)封面 

  二、收件方式 

      作品請於115年9月30日(三)前，以「學校」為單位送件，統一由校方收齊參賽

作品後， 依附件4格式填妥寄件資訊並逐一檢視報名資料後，黏貼於包裝作品

文件袋(紙箱)封面，透過下列方式之一繳交作品： 

      (一)郵寄：請將作品等應繳交資料，裝入文件袋(紙箱)並完整包妥後，以掛號

方式，郵寄至305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792號，新埔國中學務處收(信封請註：

勞權教育四格漫畫作品)。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如未妥善包裝或未

以「掛號」方式寄送，致有損壞或遺失等情事，主辦單位不負賠償責任。 

      (二)親送：請於徵件期間之周一至周五(政府機關上班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

親送作品至305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792號，新埔國中學務處。 



      (三)資料補件：報名資料如未齊全者，主辦單位將以電話或電子郵件通知補件，

請於收到通知後3日內，以郵寄或親送方式補齊資料，逾期未補件者或報

名資料填寫不全、錯誤，致無法聯繫者，作品將不列入評審。 

      (四)洽詢窗口：相關問題請洽新埔國中學務處黃素慧主任5882026#30。 

玖、得獎公佈與頒獎作業 

    一、評審結果得獎名單預計於115年11月間，於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官方網站 

        (https://doe.hcc.edu.tw/doe_front/index.php)/訊息公告專區公布，並 

        行文通知獲獎學校。 

    二、獲「特優」及「優等」獎項之師生，將安排於適當場合接受縣長頒發獎狀公

開表揚，領獎事宜將另行通知。 

拾、評分標準 

聘請專家學者共3人召開評審會議，針對徵件作品予以評分，並就各組選出得獎作

品。評審得視作品數量及水準，酌予調整各組獲獎名額或從缺。 

評分項目 佔比 

主題表達 40% 

創作發想 30% 

美術創作 30% 

拾壹、獎勵 

    獲獎學生及其指導教師同時獎勵，分別就「國中組」及「高中職組」擇特優2名、 

    優等3名及佳作8名，獎勵分配如下： 

    一、參賽學生獎勵 

獎項 獎金 獎狀 

特優2名 3,000元/名 獎狀1紙/名 

優等3名 2,000元/名 獎狀1紙/名 

佳作8名 800元/名 獎狀1紙/名 

    二、指導教師獎勵：獲獎學生之指導教師給予嘉獎1支(取最高獎項不重複敘獎)。 

    三、行政人員獎勵：提送學生作品之學校承辦人給予嘉獎1支。 

拾貳、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個人」創作，並無參加任何比賽或評選，另作品

應具原創性，不得有冒名投稿、抄襲剽竊、誹謗或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

https://doe.hcc.edu.tw/doe_front/index.php)/


如有違反，將取消參賽資格，得獎作品必須返還獎狀及獎金；若有使用他人

所有之著作，須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若有損害他人權益之糾紛或

違反著作權之法律責任，須自行負責。 

    二、學校報名之參賽作品件數，應符合本簡章規定，超出規定件數之作品，將不 

        予列入評審。 

    三、凡參賽作品均不退件，請自行複製留存。 

    四、指導教師應為參賽學校之教師，每件作品限1名指導教師，並請督導及檢視

參賽作品無違反本簡章相關規定，惟作品如未經指導，報名表之指導教師欄

位請填「無」。 

    五、每件參賽作品皆須填寫「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3)；參

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主辦單位得自行或指定第三人無償使用，主辦單位

並具有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發行、出版、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

傳輸、公開展示以及不限時間、地域、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並同意對主

辦單位或主辦單位授權使用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六、得獎獎金僅得由得獎者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領取。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獎

金額度超過新臺幣1,000元者，須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主辦單位將

依稅法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予獲獎者。 

七、參加本活動視為瞭解及認同本簡章各項規定，如有違反本簡章規定者，作品

不予列入評審；已獲獎者，取消得獎資格（獎項不另遞補）並須返還獎金及

獎狀；如因可歸責參加者事由，致主辦單位受有損害，參加者應負賠償之責。 

    八、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保留修改之權利及對本簡章內容之最終解釋

權 ； 修 改 訊 息 將 逕 於 新 竹 縣 政 府 教 育 局 官 方 網 站

(https://doe.hcc.edu.tw/doe_front/index.php)/訊息公告專區公布。 

拾壹、經費來源：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補助。 

拾貳、承辦本案之相關績優工作人員，依據「新竹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標

準表」第二項規定核予至多6人嘉獎一次，以資鼓勵。 

拾叄、本計畫經新竹縣政府教育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doe.hcc.edu.tw/doe_front/index.php)/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5年度學生勞權教育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報名表 
 

學校名稱  參賽組別 □高中組  □國中組 

學生姓名  年級班別 年     班 

指導教師 

(限1人) 
 

指導教師

連絡電話 
 

作品主題(名稱)  

作品簡介與理念說

明(200字以內) 
 

備註： 

每件作品請個別填寫1張報名表，填寫完畢後，請以直式黏貼於作品背面右側。 

 

 

 

附件一 作品編號：主辦單位填寫 



 

 

備註： 

1.作品應以「學校」為單位送件，每校送件數無上限，唯12班以下學校至少送一件，12班以上學校至少 

  兩件。每名學生限提報1件作品參賽，每件作品限1名指導老師。 

2.上開表格如不足，請自行延伸。 

3.本表填寫完請列印紙本並核章，連同作品送達主辦單位。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5年度學生勞權教育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 

參賽作品一覽表 

學校名稱  承辦人姓名/職稱  

承辦人電子信箱  承辦人聯絡電話  

□國中組     □高中組 

編號 學生姓名 指導老師 作品主題（名稱） 

1    

2    

3    

4    

5    

送件件數合計  共          件   

承辦人簽章             主任簽章               校長簽章 

 

 

 

 

附件二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5年度學生勞權教育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 

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參賽作品名稱  

 

  立書人：            參加貴局115年度學生勞權教育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  

  動，並願遵守以下約定：  

 

1. 參賽作品為立書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並無參加任何比賽或評選，且無

冒名投稿、抄襲剽竊、誹謗或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如有違反，願對該第

三人負擔全部法律責任。如因上開情事致貴局受有損害者，願對貴局負擔全

部賠償責任。 

2.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授權貴局得自行或指定第三人無償使用，並具有包括

但不限於重製、改作、發行、出版、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傳輸、公開

展示以及不限時間、地域、次數、方式使用之權利，並同意對貴局或貴局授

權使用之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此致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   

 

立書人(作品作者)簽章：                            

 

法定代理人就立書人上述法律行為均予允許及承認  

 

家長簽章：              或監護人簽章：  

                                     

 

 
(1)家長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同意書應由家長雙方共同簽署並負擔義務。家長僅 

   一方能行使法定代理人權利義務時，得僅由其中一方簽章。 

(2)「家長1簽章/家長2簽章」欄位已簽章時，「監護人」欄位無須簽章；家長均不能行使、 

    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由取得監護權之監護人簽章。 

 

                 年     月     日 

 

 

備註：每件作品請個別填寫1張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填寫完畢後，請以直式黏

貼於作品背面左側。 

附件三 



 

 

    □□□-□□ 

   寄件單位地址：                                  寄件單位名稱： 

   寄件人/聯絡電話： 

   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5年度學生勞權教育四格漫畫徵件競賽活動-漫畫作品 

   

 

 

 

305  新竹縣新埔鎮中正路792號 

                  新竹縣立新埔國民中學  學務處   收 

報名資料檢核(請勾選) 

1 □原稿作品 

2 □參賽報名表(1件1張，直式黏貼於作品背面右側) 

3 □參賽作品一覽表 

4 □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1件1張，直式黏貼於作品背面左側) 

附件四 


